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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环境保护局 

 

 

 
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
2022 003  

 

邓新龙： 

身份证号码：441421197711254858。 

户籍地址：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石盘村雷公圹。 

一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

2022年 3月 30日，接到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

员会规划和环境保护局来电举报有人涉嫌倾倒工业固废，我局执

法人员立即到现场进行检查。发现位于广东梅州高新技术产业园

区 3期天智公司地块旁倾倒有各类工业固废，粤MU0687重型半

挂牵引车正在倾倒压滤污泥。经调查，粤MU0687车主邓新龙雇

佣司机林钢华，邓新龙联系货主，由林钢华驾驶粤MU0687重型

半挂牵引车于 3月 30日，从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九潭佛岭工业

区，博罗县园洲镇今日纺织有限公司装载印染污泥约 25 吨。经

调查、询问，3月 10日和 3月 19日，粤MU0687从深圳龙岗分

别装运 1车（共两车），共约 50吨。上述三车均倾倒在广东梅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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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3期天智公司地块旁。 

以上事实，有梅州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梅

州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、现场照片和录像为证。 

你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
法》第二十条“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固体废物

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应当采取防扬散、防流失、防渗漏或

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，不得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撒

固体废物。”的规定。 

二、责令改正的依据、种类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零

二条第七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以罚款，没收违法所得;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

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:…(七)擅自倾倒、

堆放、丢弃、遗撒工业固体废物，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，造

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、流失、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;…有前

款第七项行为，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，所需

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，按十万元计算。对前款第十一项行为的

处罚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适用其规定。”的规定。 

现责令你停止非法运输、倾倒的工业固废行为，并积极配合

我局后期调查及处置工作。 

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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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梅

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兴宁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梅州市生态环境局 

2022年 6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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